
魚類及水產品營運者怎樣向工業貿易署申辦工廠登記  

 

 

向工業貿易署辦理工廠登記的目的  

 

 生產魚類和水產品的公司／業務／個人必須先行在工業貿易

署就所生產的貨品辦理登記，才符合資格申請香港產地來源證（包括

原產地證書 [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]）、參加本

地分判措施或外地加工措施。  

 

 

工廠登記條件  

 

 申請工廠登記的公司／業務／個人，必須具備下列條件：  

 

( A )   有獨立營運地點（自置或租賃皆可）（水產養殖業 :  如魚塘、

圍塘、魚排或蠔田；捕撈漁業：漁船）；  

 

( B )   在營運地點內具備適宜製造擬登記產品的機器／設備／工具； 

 

( C )  聘用及具備勞動力以生產所登記的貨品（勞工屬固定性或散

工，薪金按月、日或件數計均可）；  

 

( D )  保存有關業務的適當單據及記錄；  

 

( E )  提名一位擁有香港身份證的負責人，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在

稅務局商業登記處登記。  

 

 

工廠登記申請程序  

 

 申請工廠登記的程序如下：  

 

( A )   向位於香港九龍城協調道 3號工業貿易大樓 14樓之工廠登記及

產地來源證科索取工廠登記申請書 (TID  9 2 )、銀行存款單及三

份工廠登記咭 (T ID  6 0)；  

 



- 2 - 
 

( B)   填妥工廠登記咭 (TID  6 0 )，並提供獲授權在產地來源證申請書

上簽名的職員簽名和公司印鑑樣本；  

 

( C )   憑存款單到香港上海 豐銀行之任何分行或本署之收款及表

格出售處（地址：工業貿易大樓 13 09室）繳付登記費（現時之

登記費為每年港幣三千零三元）；  

 

( D )   填妥及簽署工廠登記申請書 (T ID  9 2 )，申請書簽署人須為申請

人（如屬無商業登記個人經營）、獨資東主（如屬獨資經營）、

其中一名合夥人（如屬合夥業務）或是經董事局授權的負責人

或董事（如屬有限公司）。  

 

 工廠登記申請書 (TID  9 2 )簽署人必須是香港居民並持有有效香

港身份証。  

 

 工廠登記申請書須由申請書簽署人 親身遞交往工廠登記及產

地來源證科。於遞交申請書時請攜備公司印鑑（如適用）及一併遞交

以下文件：  

 

( A )   申請書簽署人之香港身份証正本（會於核對身份後，即時退回

申請人）；  

 

( B )   三張工廠登記咭 (TID  6 0 )及所有在工廠登記咭所示獲授權簽署

人的香港身份證／護照副本；  

 

( C )   申請書簽署人之住址證明的正本及副本，例如最近之差餉通知

書、電費單或水費單等；  

 

( D )   如屬海魚養殖營運者，須附上由漁農自然護理署發出的有效海

魚養殖牌照及魚排位置圖的副本，以及已填妥的 "水產養殖業

申請人補充資料 (TI D 92 A )"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有關牌照持牌人

須 為 申 請 書 簽 署 人 或 公 司 ／ 業 務 的 擁 有 人 ／ 董 事 ／ 負 責 人

員，否則請聯絡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，以作跟進；  

 

( E )   如屬塘魚或蠔養殖營運者，須附上有關魚塘或蠔田的擁有權或

使用權之證明的副本（例如租約等），以及已填妥的 "水產養

殖業申請人補充資料 (T ID  9 2A )"。在一般情況下，有關文件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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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 於 申 請 書 簽 署 人 或 公 司 ／ 業 務 的 擁 有 人 ／ 董 事 ／ 負 責 人

員，否則請聯絡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，以作跟進；  

 

( F )   如屬捕撈漁業營運者，須附上由海事處發出的有效漁船牌照的

副本，以及已填妥的 "捕撈漁業申請人補充資料 (TI D 92 B ) "。

在一般情況下，有關牌照持有人須為申請書簽署人或公司／業

務的擁有人／董事／負責人員，否則請聯絡工廠登記及產地來

源證科，以作跟進；  

 

( G )   如於香港水域以外進行捕撈漁業，須由有關國家／地區的漁業

主管部門發出的文件的副本以證明該等漁船已登記並被批准

在該等水域進行捕撈漁業（例如由中央政府漁業主管部門發出

的牌照／許可證／文件）在一般情況下，有關牌照／許可證／

文件持有人須為申請書簽署人或公司／業務的擁有人／董事

／負責人員，否則請聯絡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，以作跟進； 

 

( H )   如涉及食品製造／加工的公司／業務，請聯絡工廠登記及產地

來源證科，以作跟進；  

 

( I )   如屬獨資經營或合夥業務：  

 ( i )   載有最新資料的商業登記申請表格的認證副本；  

 ( i i )  載有營運地點正確地址的全部有效商業登記證之正本及

影印本。  

 

( J )   如屬有限公司：  

 ( i )   載有營運地點正確地址的全部有效商業登記證之正本及

影印本；  

  

 ( i i )   全套公司註冊證明書之正本及影印本；  

  

 ( i i i )   最近之週年報表 (表格 N AR1 )的認證副本。在最近之週年

報表備妥後若有任何修訂，則須遞交 N D 2 A/  ND 2 B/  N D4

的認證副本。（請注意，所有文件的每頁均須由公司註

冊處、執業會計師或律師妥為認證。在任何情況下，認

證日期必須在遞交申請書日 計之六個月內。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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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v )   如董事名單內的任何董事為一家公司，則須遞交該公司

最近之週年報表（表格 NA R1）的認證副本。有關週年報

表之規定，與第 ( i i i )段所列之規定相同；  

  

 ( v )   由公司董事局發出的授權信，授權申請書簽署人代表公

司申請工廠登記。  

 

( K )   有機印的綠色銀行存款單。  

 

 

 於核對申請書及有關證明文件後，本署會向簽署人發出收據，

亦會安排香港海關於十個工作天內進行現場巡查。  

 

 香港海關將安排獲授權人員視察有關公司／業務／個人的所

有營運地點，申請書簽署人及有關業務的主要負責人員必須在視察時

在場，以提供協助及解答問題。工業貿易署會安排獲授權的職員在現

場，或於視察後在工業貿易署接見工廠登記申請的簽署人，向申請人

解釋有關工廠登記的申請條件及要求。當會面完成後，有關申請登記

始獲正式處理。  

 

 如有需要，工業貿易署會諮詢漁農自然護理署、海事處及／或

其他有關政府部門，以考慮其工廠登記申請，其中包括查核有關牌照

／許可證／文件。  

 

 如一切妥當，工業貿易署會於接見簽署人之日起計十四個工作

天內，書面通知其申請已獲得批准及其工廠登記號碼。  

 

 已登記公司／業務／個人可就已登記的產品，向工業貿易署或

政府核准的五個簽證機構 (註 )中任何一個申領產地來源證。營運者亦可

使用其他須要有效工廠登記方可使用的服務。  

 

 

更改已登記資料  

 

 已登記公司／業務／個人有法律責任在工廠登記有效期內遵

守所有登記條款。登記資料必須為最新及最準確的，如有任何變更，

包括獲授權簽署人、生產量及牌照持有的情況，公司／業務／個人必

須立即書面通知工業貿易署以申請更改工廠登記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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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更改工廠登記資料，申請人必須重新填寫及遞交一份工廠

登記申請書 ( T ID  92 )，以及需要更新的補充資料 (例如 TID  9 2 A及／或

T ID  9 2 B等 )和遞交有關證明文件，詳情請參閱 "魚類及水產品營運者修

訂工廠登記資料申請須知 "。該申請須知可於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

免費索取。如有疑問，請向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查詢。  

 

 工業貿易署會詳細審閱每份更改工廠登記資料的申請。收到申

請後，一般會於 5個完整工作天內通知申請人申請的結果。不過，就若

干重要項目的修訂（例如更改工廠登記申請書的簽署人、地址、產品、

主要生產工序和設備、營運地點的平面簡圖），香港海關人員會先進

行視察，以核實提供的資料。若有需要，工業貿易署／香港海關會諮

詢漁農自然護理署、海事處及／或其他政府部門的意見。若沒有複雜

情況，申請人通常會於遞交申請後 14個完整工作天內獲通知申請結果。 

 

 

有效工廠登記  

 

 工廠登記的有效期為一年。已登記公司／業務／個人需要每年

向工業貿易署續辦登記，並需繳付登記費（現為每年港幣 3 , 00 3元）。

有效期過後仍未續辦登記的公司／業務／個人，其工廠登記號碼將被

取消。  

 

 倘已登記的公司／業務／個人停止輸出貨品或暫停生產，公司

／業務／個人須以書面方式向工業貿易署申請取消登記。該公司／業

務／個人於取消登記後，其工廠登記號碼將會被註銷。而已繳之登記

費將不會退回。  

 

 

重新申請工廠登記  

 

 公司／業務／個人在舊有工廠登記取消後，可重新申請工廠登

記。該項申請將被視為新的工廠登記及須依照新工廠登記的手續辦

理。如一切妥當，並獲批准，申請人會獲發一個新的工廠登記號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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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資料 /警告  

 

 工業貿易署接受工廠登記登記費，並不等如有關之工廠登記申

請將會或已經被接納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 倘若魚類及水產品經營者對工廠登記的細則及資料有疑問，可

聯絡工廠登記及產地來源證科 (地址：香港九龍城協調道 3號工業貿易

大樓 14樓 /電話： 23 9 8  55 31 )。  

 

 

 

 

 工業貿易署  

 二零一五年十月  

 

 

 

 

註：政府核准的五個簽證機構是：  

( 1 )  香港總商會  

( 2 )  香港印度商會  

( 3 )  香港工業總會  

( 4 )  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 

( 5 )  香港中華總商會  


